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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马路上遇到过这样一群人吗？他们统一着装、外放音乐、步伐整齐……近日，“暴走团”再
次走进公众视野。有视频显示，在广西阳朔县十里画廊景区附近惊现多个“暴走团”，他们无视交通
规则、抢占非机动车道，导致正常行驶的车辆无法按规定道路通行，引发广泛争议。健步行本是一种
正常的运动方式，但有些健身人士的出现却让人们心生厌恶，在“暴走团”与公众的冲突中，我们看
到了一种“任性霸道”的属性，让追求健康和社交功能的“暴走团”变了味。这种尴尬，让人不禁心生
疑问，“暴走团”的“霸道”从何而来？群体的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又该如何维护呢？“暴走团”频惹
争议，那是否又当“一禁了之”？

随着全民健身活动的深入，人们对
健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为满足人们
结伴锻炼的社交需求，“暴走团”作为一
种民间自发的锻炼群体，与广场舞、跑团
一样，有的三五十人，有的二三百人，在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们对于健康和社交
的追求，深受群众喜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的定义，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
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
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
于公众通行的场所。据此可知，“暴走团”
如果在道路中行走，应遵道路交通安全法
的相关规定。然而，现实中“暴走团”普遍
存在占道、逆行、不让路等无视交通法规
的情况，不仅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给行人
和其他车辆带来安全隐患，有时还会发生

恶性事件。无论是占道暴走，还是逆行、闯
红灯等行为，均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
法。但“暴走团”成员总认为法不责众，违
法情节不严重，法律也不能奈我何。
确实，某些地方的执法部门在现场

处置时，囿于暴走活动的普遍性、群体
性，违法行为的轻微性等特点，大都网开
一面，甚至还为他们维持交通秩序，让他
们安全通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纵容了
“暴走团”的违法行为。一个健康的社会
不应当存在大量“法不责众”现象，否则，
人就没有安全感。至于如何规范“暴走
团”，既不能因噎废食，一禁了之，也不能
回避矛盾，放任不管。
首先，要正视“暴走团”的合理性以

及时代性。人口老龄化是我国不能回避的
现状与趋势，健步行是中老年人喜闻乐见

的一项活动，“暴走团”作为一种群体，能
更好满足他们的社交需求。其次，应加强
引导和规范。相关行政部门应制定措施对
“暴走团”相关行为进行约束，或给“暴走
团”指定活动区域，通过铺建健身安全路
的方式让暴走者有路可走。对于人员数量
达到一定规模的“暴走团”，应考虑进行专
门管理。另外，还应加大惩戒力度。“暴走
团”绝不能游走在法律法规之外，对于部
分“暴走团”行为违法的问题，可以先沟
通、协商解决，但必要时也可以通过法律
手段来约束和惩戒。
无规矩不成方圆，只有堵疏结合、多

管齐下，才能让“暴走团”走上合法行走
的道路，真正解决暴走扰民的问题。

(作者为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金融
庭庭长)

暴走健身不能“横行霸道”

堵疏结合多管齐下，让“暴走团”合法行走
□特约评论员 陈晓静

“暴走团”不能有组织无纪律
□特约评论员 宋守山

@静子：
说到底，“暴走团”敢于破坏
交通规则、违背公序良俗，无非
是“法不责众”心理在作祟。从各
地报道看，这一群体少则几十
人、多则一二百人，浩浩荡荡的
队伍“横行”在马路上，的确具备
一种先天的路权优势。尽管包括
道路交通安全法在内的法律法
规有相应的处罚规定，但限于侵
权责任主体众多、年龄较大等原
因，执法人员往往以规劝为主，
鲜有实质性的处罚。必须明确的
一点是，中老年人强身健体本无
可厚非，但前提是在道德与法律
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且绝不应以
牺牲他人的正当权益为代价。

@泉姐：
暴走团因为各种各样的问

题一再冲上社会新闻的头条，也
从另一个方面提示我们——— 现
在我国的健身资源和休闲场所的
建设有待加强。特别是中老年人的
精神生活需求更加旺盛，一些经济
实惠、环境优美的公园和健身步道
的修建，也应该被许多城市提上
日程。老龄化是我国进展中必须
面临和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
顺利解决，既需要满足老年人各
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也要提高
老年人的综合素养与整个社会
和谐相融，共创美好明天。

@刘根生：
文明社会离不开规则的支

撑，但这个规则需要大家去共
同遵守，谁都不应该因为一己
私利而游离在规则之外。因此，
对那些任性惯了的“暴走团”来
说，应该收敛一下自己的“暴脾
气”，在开展活动时兼顾好自己
的爱好和公众的利益，在法律和
道德的框架下昂起头挺起胸，大
大方方地健步走，让充满朝气、
充满活力的“暴走团”不仅可以
强身健体，也可以成为现代都
市一道文明亮丽的风景。

话题征集

聚焦一周新闻热点事件，深
度思考，理性评述，百家争鸣，激
浊扬清。亲爱的读者，欢迎您参
与“评论区”的话题讨论，无论是
微言片语还是长篇大论，我们都
期待您来一吐为快。

邮箱：bandaobianjibu@
163 .com

生活节奏在加快，健身的方式也逐
渐多元。“暴走”相对于其他的方式而言，
经济且高效，因而受到了一些人的欢迎。
但是，有一种叫做“暴走团”的健身组织，
最近却颇受关注，甚至频惹争议。比如，
广西阳朔的几个“暴走团”，在景区无视
交通规则，甚至导致正常车辆无法行驶。
而辽宁的一个“暴走团”则阻挡了老人去
往医院的道路，甚至宣称“让病人先等
着”。不禁让人反思，是什么让一种健康
的生活方式，变成了一种不健康的行为
呢？
“暴走”既然成“团”，就说明是有组
织的，跟个人进行暴走不一样。生活中所
见的“暴走团”也多是如此：队列整齐、口
号嘹亮，有些甚至还背着音响设备、举着

自己的旗帜，很拉风，也很壮观。按理说，
这样有组织的行为应该是“有纪律”“讲
文明”的，可从新闻报道及网络视频来
看，总有些“暴走团”没有成为一道城市
中靓丽的风景线，反而成了不文明行为
的流动展示队，让原本有益身心的“健
康”锻炼方式，变得不“健康”。
从个人行为上来说，个体利益不能

建立在侵犯他者权益的基础之上，这应
该是常识。“暴走”作为一种个体健身的
方式，总不能为了自身的身心愉悦，而去
侵犯别人的权益吧？但是有些“暴走团”
却真的如此，高喊口号还不够，甚至直接
拿个喇叭来助威，可能觉得这样还不够
拉风，干脆再闯上几个红灯，让一辆辆汽
车在身后堵成团。可是，他们不知道这样

的行为严重扰民吗？自己是过了一把瘾，
不想别人会投来什么样的目光吗？从公
众利益上来说，这已经不是“暴走团”了，
有变成“暴力团”的倾向了。
有些肆无忌惮的“暴走团”所想的无

非是“法不责众”，仗着自己“人多势众”，
就声称什么“优先通行权”。的确，“暴走
团”需要法律的介入了。就拿抢占道路来
说吧，总不能一个人违反了交通规则会
受到处罚，一群人违反了交通规则却反
而听之任之吧？当然，对于“暴走团”不能
一禁了之，可以为其设定专场、专线或者
是时间段，但在此之外，不能总是一味地
以“规劝”为主，否则示范效应何在呢？

(作者为青岛科技大学传媒学院副
教授，媒介与社会发展研究中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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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盘之争，还需从源头解决
□特约评论员 于静

一人踽踽行，众人霸道走，视交通规
则于无物，置公共道德于不顾——— 没错，
说的就是某些“暴走团”。“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说去吧”，这句话用在这些“暴走
团”身上再合适不过。
暴走本无罪，健身亦无错，但是自己分
泌了多巴胺，搞得别人坐立不安，这就不好
了。当大多数人还在梦乡，一群人却放着音
乐，喊着口号，每天定时在楼下“唤醒”，谁能
不恼？本来宽广的马路，“暴走团”过处，车来
车堵，人见人躲，难免引发非议。
对此，我深有体会。常年晨跑，经常

与“暴走团”狭路相逢，很多“暴走团”似
乎都很享受炸街的快感，出行不仅要队
列整齐，步伐统一，还有领队在一侧指
挥。公园里宽不过三四米的小径，一个
“暴走团”在前面开路，后面的人只能选

择尾随，或者绕道。更有个别“暴走团”更
像是“霸道团”，仗着人多势众，不管红灯
绿灯，不惧车来车往，沿着马路横冲直
撞，构成严重的道路安全隐患。
尽管苦“暴走团”久矣，窃以为，也不

能把责任全部归究于他们。因为健步走
本身是一项健康的运动，众人组团一起
运动，既可以起到监督激励的作用，也是
国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体现。“暴走团”之
所以暗生贬义，除了其中部分人自身素
质有待提高外，最主要的还是民众日益
增长的锻炼健身需求同大众活动场所建
设相对滞后的矛盾导致。
对“暴走团”霸道，宜疏不宜堵。事实

上，堵也堵不住。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越
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自身健康，加入锻
炼的队伍，如果活动场所建设跟不上，必

然会引发各种冲突和矛盾。过去是广场
舞，现在是“暴走团”，将来可能是各种跑
团。全民健身，必须加快各类体育场馆建
设，并坚持开放管理；新建小区，尽量多
给居民留出一点活动的空间；节假日，一
些学校的操场可以考虑向周边市民开
放。这方面，青岛已经走在全国前列，今
年4月，青岛市教育局发布《关于青岛市
中小学室外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的
通知》，决定全市中小学室外体育场地设
施向社会“能开尽开”。
有了好的硬件条件，谁还会去公园

和“”暴走”抢地盘？条条大路能健身，我
想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沿着一条小路挤
到黑了。

(作者为作家，时评人，青岛市作协
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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